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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某于2013年入职某公司，工作地点为某市。
2021年，某公司与王某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
为2021年10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其中第三条约
定：“根据工作内容和工作性质，乙方的工作地点为
全国（乙方公出及长、短期出差不视为工作地点的变
更）。甲方有权根据工作需要安排乙方出差（中国境内
或境外），或参加甲方指定的培训（中国境内或境外）”。
第五条约定：“甲方可以因经营需要根据乙方的专业
背景、工作能力、工作表现和身体健康状况等因素，
适当调整乙方工作地点、部门或岗位，乙方劳动报酬
将根据调整后的工作岗位进行相应调整。该调整属于
甲方用工自主权范畴，乙方应予以配合。乙方拒绝服
从的，甲方有权按照规章制度给予纪律处分。”
  2023年，某公司通过微信向王某送达《工作支援
通知函》，要求王某到其他市支援工作。王某接到通
知函后就支援工作过程中涉及的交通补贴、餐宿、出
差补贴、工资等问题向公司提出异议，但某公司未就
异议作出答复并强制要求王某次日履职，王某则继续
在原工作地点工作。通知函要求的到岗时间三天后，
某公司以王某连续旷工3个工作日严重违反公司规章
制度为由，与王某解除劳动合同。
  王某以公司非法解除劳动合同为由申诉至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某公司不服支付经济赔偿金的裁
决，诉至法院请求不支付。
  寿光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签订的《劳动
合同》约定工作地点为“全国”，该约定范围过于宽
泛，应视为双方对工作地点约定不明确。王某入职后
一直在某市工作，应视为双方对于工作地点达成合
意，即约定工作地点为某市。王某接到通知函后及时
就履行支援工作的相关问题与公司沟通，某公司未作
出答复并强制要求次日履职，其行使的用工自主权缺
乏合理性。另某公司以王某旷工为由单方解除劳动合
同欠缺法律依据，某公司与王某解除劳动合同行为属
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情形，最终依法判决某公司向王
某支付经济赔偿金。

  某物流公司在某保险公司为其所有的重型半挂
牵引车投保公路货运承运人责任保险，被保险人为
某物流公司。
  保险期间内，某物流公司驾驶员李某驾驶该车
辆运输货物途中，为避让其他车辆，导致车上货物
掉落，掉落的货物与己车发生碰撞造成货物损坏。
经认定，李某承担本次事故的次要责任。
  某物流公司要求某保险公司对货物损失依合同
约定承担30%的赔付责任，但某保险公司认为，案
涉车辆在事故中并未发生保险合同约定的“碰撞、
倾覆”，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不需要承担赔偿
责任。
  高密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当事人的争
议焦点为保险条款“因运输车辆发生碰撞、倾覆造
成车辆上装载的货物毁损、灭失，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
按照本合同约定“负责赔偿”中的“碰撞”应作何
种解释。保险条款对“碰撞”并未作出明确具体且
清晰无歧义的解释，对“碰撞”也未附录进行相关
释义，双方对合同条款产生争议，应作出有利于被
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故运输工具与其空间内的
货物发生了碰撞，属于合同约定的“碰撞”。最
终，法院确认本次事故“碰撞”造成的货物损失属
于案涉保险合同保险责任范围，判决某保险公司在
扣除免赔额及其他非必要合理费用后，赔付保险金
4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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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韶华 通讯员 张小康

  车辆在行驶过程中，总会遇到突如其
来的意外情况导致受损，符合保险条款约
定的，保险公司会在保险责任范围内进行
赔偿。但实际中，投保人与保险公司对赔
偿条件的理解会存在歧义，例如当赔偿条
件约定为“发生碰撞”，投保车辆因自载
货物掉落碰撞自身车辆受损，保险公司却
认为车辆与其他物体产生撞击才属于碰
撞，并以此为由拒绝赔偿时，是否于法有
据？高密市人民法院审理的这起案件中，
认定事故“碰撞”造成的货物损失属于案
涉保险合同保险责任范围，判决保险公司
赔付保险金。

基本案情

法官说法

  “保险合同通常适用的都是保险公司提供的格
式条款，合同的内容是有限的，但保险事故的发生
却形态各异，保险公司难以预料到所有情况并在合
同中进行明确列举和提示说明。”高密市人民法院
法官霍青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
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
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
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
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
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本着公平原则，法律通常更倾向于保护处于
弱势地位的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但法院也会综合考
虑日常生活逻辑，并特别注意是否会引发道德风
险。”法官表示，在面临碰撞风险时，人们会做出
规避险情发生的选择。本案中，驾驶员的行为既最
大限度地保护相对人的人身安全，也避免造成保险
公司更大的潜在损失。保险公司的观点会导致其只
赔碰撞所致的更大损失，对较小损失却不予赔偿，
显然有违公平原则。
  法官提醒，如果按照运输工具只有与其他物体
直接撞击才属于碰撞的解释，被保险人可能会为了
获得赔偿，在可以避免与其他客体发生碰撞的情况
下不积极采取相应措施，恶意导致损失扩大。机械
性地理解“碰撞”，既不符合立法目的，也有违公
平原则，还易引发道德风险。

  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时，应当如实告知
劳动者工作内容、工作条件、工作地点等。
当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工作地点宽泛地定为
“全国”，劳动者对用人单位强制调整工作
地点提出异议，用人单位未作答复且强制要
求劳动者立即履职，其后以劳动者未服从岗
位调整为由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能否
要求用人单位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
金？寿光市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认
定用人单位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判决向
劳动者支付经济赔偿金。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韶华 通讯员 郑艳文

基本案情

法官说法

  “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地点应为明确且具体的地
点，而不应过于宽泛地约定为全国，工作地点约定为
全国的，视为双方对工作地点约定不明确。”寿光市
人民法院法官王春红表示，用人单位在生产结构、经
营范围调整或外部市场环境发生变化等情况下享有用
工自主权，但使用该权利时应当具备合理性和必要
性，且应与劳动者协商一致，不得损害劳动者的合法
权益。
  本案中，某公司是以王某旷工违反公司规章制度
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法官在此提醒，用人单位依据其
内部规章制度对劳动者作出相应处理决定，应举证证
明其内部规章制度系经过民主程序制定，已进行公示
或告知劳动者，否则可能违反相关法律法规，需承担
相应违法后果。


